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中小字第2149號

原      告  阮氏玉賢

訴訟代理人  柳耀星 

被      告  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蕭政豪 

訴訟代理人  賴佑昌 

            黃伊君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 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理由要領

一、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，僅記載主文及

理由要領。

二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　原告主張其受詐欺而購買GASH點數卡，隨即遭儲值至被告公

司所經營之「星城Online」暱稱「Hsbddiu」之會員帳號

內，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。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，致

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，惟

原告係與詐欺集團兌換越南盾，而提供其所購買之GASH點數

卡序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以為對價之給付，是就GASH點數卡

之給付關係乃係存在於原告與詐欺集團間。又GASH點數卡，

係由樂點股份有限公司發行，可提供相關合作之線上遊戲服

務、服務商品兌換，性質上類似虛擬貨幣，而具有財產交易

價值，然本件係犯罪集團以詐欺手段取得原告所購買之遊戲

點數，並以訴外人HO BINH（中文姓名胡平）所申辦行動電

話門號註冊之「星城Online」會員帳號「Hsbddiu」取得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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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遊戲點數之利益，故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，請求被

告返還不當得利云云，自無理由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　董惠平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

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(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

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

法令之具體事實)，如未表明，上訴於法不合，得逕予駁回，如

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

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

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書記官  劉雅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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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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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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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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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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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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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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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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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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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中小字第2149號
原      告  阮氏玉賢
訴訟代理人  柳耀星  
被      告  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蕭政豪  
訴訟代理人  賴佑昌  
            黃伊君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 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理由要領
一、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，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。
二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其受詐欺而購買GASH點數卡，隨即遭儲值至被告公司所經營之「星城Online」暱稱「Hsbddiu」之會員帳號內，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。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，惟原告係與詐欺集團兌換越南盾，而提供其所購買之GASH點數卡序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以為對價之給付，是就GASH點數卡之給付關係乃係存在於原告與詐欺集團間。又GASH點數卡，係由樂點股份有限公司發行，可提供相關合作之線上遊戲服務、服務商品兌換，性質上類似虛擬貨幣，而具有財產交易價值，然本件係犯罪集團以詐欺手段取得原告所購買之遊戲點數，並以訴外人HO BINH（中文姓名胡平）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註冊之「星城Online」會員帳號「Hsbddiu」取得前開遊戲點數之利益，故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，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云云，自無理由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　董惠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(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)，如未表明，上訴於法不合，得逕予駁回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書記官  劉雅玲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中小字第2149號
原      告  阮氏玉賢
訴訟代理人  柳耀星  
被      告  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蕭政豪  
訴訟代理人  賴佑昌  
            黃伊君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由要領
一、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，僅記載主文及
    理由要領。
二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其受詐欺而購買GASH點數卡，隨即遭儲值至被告公
    司所經營之「星城Online」暱稱「Hsbddiu」之會員帳號內
    ，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。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
    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，惟原
    告係與詐欺集團兌換越南盾，而提供其所購買之GASH點數卡
    序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以為對價之給付，是就GASH點數卡之
    給付關係乃係存在於原告與詐欺集團間。又GASH點數卡，係
    由樂點股份有限公司發行，可提供相關合作之線上遊戲服務
    、服務商品兌換，性質上類似虛擬貨幣，而具有財產交易價
    值，然本件係犯罪集團以詐欺手段取得原告所購買之遊戲點
    數，並以訴外人HO BINH（中文姓名胡平）所申辦行動電話
    門號註冊之「星城Online」會員帳號「Hsbddiu」取得前開
    遊戲點數之利益，故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，請求被告
    返還不當得利云云，自無理由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　董惠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
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(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
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
法令之具體事實)，如未表明，上訴於法不合，得逕予駁回，如
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
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
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雅玲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中小字第2149號
原      告  阮氏玉賢
訴訟代理人  柳耀星  
被      告  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蕭政豪  
訴訟代理人  賴佑昌  
            黃伊君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由要領
一、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，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。
二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其受詐欺而購買GASH點數卡，隨即遭儲值至被告公司所經營之「星城Online」暱稱「Hsbddiu」之會員帳號內，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。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，民法第179條固有明文，惟原告係與詐欺集團兌換越南盾，而提供其所購買之GASH點數卡序號及密碼予詐欺集團以為對價之給付，是就GASH點數卡之給付關係乃係存在於原告與詐欺集團間。又GASH點數卡，係由樂點股份有限公司發行，可提供相關合作之線上遊戲服務、服務商品兌換，性質上類似虛擬貨幣，而具有財產交易價值，然本件係犯罪集團以詐欺手段取得原告所購買之遊戲點數，並以訴外人HO BINH（中文姓名胡平）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註冊之「星城Online」會員帳號「Hsbddiu」取得前開遊戲點數之利益，故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，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云云，自無理由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　董惠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(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)，如未表明，上訴於法不合，得逕予駁回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雅玲


